泗水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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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延续执行泗水县凤仙山景区停车场
收费标准的批复

泗水县凤仙山景区停车场：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泗水县凤仙山景区停车场延续收费的申请》收悉。根据《关于明确<山东省定价目录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1〕327号）、《关于修改<关于规范全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济发改字〔2023〕274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同意你单位延续执行原收费标准，批复如下：
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：大型客车20元/车次；中型客车10元/车次；小型客车5元/车次；停车不足1小时（含）的免费。
你单位要加强对停放车辆的管理和服务，收费时使用正规税务票据，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，在车辆停放场所及收费地点醒目位置设置明码标价牌，标明免费对象、服务内容、计费单位、收费标准和价格投诉、举报电话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本批复自2025年9月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8月31日。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定执行。


泗水县发展和改革局    
2025年8月25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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